
达州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达市环法罚〔2024〕 1 号

刘进海：
身份证号码： 5130

地  址: 渠县合力镇

我局于2023年12月 21日对你在渠县合力镇

经营的砂石堆场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(砂石堆场) 实施了以下

环境违法行为：
你(砂石堆场)碎石堆放区露天堆放有碎石约600吨、机

砂堆放区露天堆放有机砂约 50吨，均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

的严密围挡，也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

以上事实，有现场检查(勘察) 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调

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。

我局于 2024 年3月 22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 (达

市环法罚告〔2024〕1号〕 告知你(砂石堆场) 享有陈述、申辩

的权利，你(砂石堆场)逾期未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放弃

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
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 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： “ 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

灰、石膏、沙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；不能密闭的，

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

防治扬尘污染。”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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